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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
方案的复函

发改办运行[2016]863号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内蒙古经信委、吉林省能源局：

 报来《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上报<甘肃省扩大新能源消纳试点方案>的报告》（甘发改商价[2015]1192号）
、《关于上报<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方案>的报告》（内经信电力字[2016]5号）和《吉林省能源局关于
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的请示》（吉能电力[2015]208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原则同意《甘肃省扩大新能源消纳试点方
案》、《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方案》和《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工作方案》，请试点地区按照
修改后方案（附后）执行。

 二、准确把握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的外延和内涵。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是指通过扩大用电需求、完善输配电
价政策、促进市场化交易等方式，提高本地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的实施不影响跨省区消纳
，请试点地区妥善处理好就近消纳试点与电力外送的关系，实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三、注意结合当前和长远。试点地区在落实试点方案各项工作措施时，既要把握好中长期目标，也要认真做好年度
工作安排。请结合试点方案，科学安排2016年工作要点及目标，确保“十三五”目标顺利实现。

 四、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试点地区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探索建立完善辅助服务机制促进可
再生能源消纳，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建立备用容量市场增加火电机组调峰积极性。

 五、加强组织领导。请试点地区结合试点方案，明确牵头单位，细化任务分工，加强组织协调，形成部门合力，并
积极做好与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可再生能源监管工作的有效衔接，保障试点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六、强化过程控制。试点地区在试点方案执行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并灵活应对。对于涉及方面广、协调难度大的
任务事项，及时报告，必要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商有关部门予以协调解决。

 附件：1. 《甘肃省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方案》

 2. 《内蒙古自治区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方案》

 3. 《吉林省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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